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厦府办规〔２０２１〕４号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加快境外航空货运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各开发区管委会,市直各委、办、局:

«厦门市加快境外航空货运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»已经第

１３４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组织实

施.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９日

　(此件主动公开)

—１—



厦门市加快境外航空货运高质量发展

的若干措施

为推进厦门对外贸易创新发展,提升国际化水平,现就加快本

市境外航空货运高质量发展制定如下措施.

一、支持开通境外货运航线

(一)对新开通洲际定期货运航线,单个运营主体年度运营达

４８班(含)以上的,按下列规定给予补贴:

１．往返飞行时长在２２小时(含)以上不足２８小时,使用机型

最大业载在４０吨(含)以上不足８０吨的,首个运营年度每个航班

补贴７２万元;使用机型最大业载在８０吨(含)以上的,首个运营年

度每个航班补贴１０８万元.往返飞行时长在２８小时(含)以上的,

按前述规定每班次增加１０％的补贴;往返飞行时长不足２２小时

的,按前述规定每班次减少１０％的补贴.

２．第二个和第三个运营年度的补贴,分别按首个运营年度补

贴规定的９０％和８０％计算.

３．根据使用机型最大业载的不同,每个运营年度单条航线补

贴最高不超过５６００万元和８４００万元.

(二)由第二家及以上运营主体开通的厦门机场已有洲际定期

货运航线,按新开通洲际定期货运航线补贴标准的７０％执行,最

高不超过年度补贴上限的７０％(含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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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新开通亚洲(不含港澳台,下同)定期货运航线,单个运营

主体年度运营达９６班(含)以上的,按下列规定给予补贴:

１．往返飞行时长不足８小时,使用机型最大业载在１０吨

(含)以上不足３０吨的,首个运营年度每个航班补贴１０万元;使用

机型最大业载在３０吨(含)以上不足６０吨的,首个运营年度每个

航班补贴１５万元;使用机型最大业载在６０吨(含)以上的,首个运

营年度每个航班补贴２０万元.往返飞行时长在８小时(含)以上

的,按前述规定每班次增加１０％的补贴.

２．第二个和第三个运营年度的补贴,分别按首个运营年度补

贴规定的９０％和８０％计算.

３．根据使用机型最大业载的不同,每个运营年度单条航线补

贴最高不超过１０００万元、１６００万元和２１００万元.

(四)新开通港澳台地区定期货运航线的,分别按往返飞行时

长不足８小时的新开通亚洲定期货运航线补贴标准的２５％执行,

最高不超过年度补贴上限的２５％(含).

(五)开通非定期境外货运包机航线,且厦门机场无该航点定

期货运航线,洲际航线年度运营达２４班(含)以上的,亚洲航线年

度运营达４８班(含)以上的,分别按新开通定期境外货运航线补贴

标准的５０％执行,最高不超过年度补贴上限的５０％(含).

(六)开通使用客机执飞不载客的境外货运航线,洲际航线年

度运营达４８班(含)以上的,亚洲航线年度运营达９６班(含)以上

的,分别按新开通境外定期货运航线补贴标准的７０％执行,最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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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超过年度补贴上限的７０％(含).

(七)在本措施生效前已开通且仍在营运的境外定期货运航

线,洲际航线按新开通洲际定期货运航线补贴标准的５％、亚洲和

港澳台航线均按新开通亚洲定期货运航线补贴标准的１０％执行.

单个运营主体每个运营年度补贴最高不超过５００万元和３００万

元.

二、优化境外航空货运通关条件

(一)支持开展口岸创新业务,实施航空快件国际中转集拼业

务,将境外货物经境外航班运抵厦门机场,实现中转货物“电子申

报、数据核放”,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目的地中转.

(二)推进口岸保障能力建设,适时推进厦门机场货运实施“７

∗２４小时加班制”,提升航空口岸空运服务能力,降低快件及跨境

电商货物分拨转运的时间成本和物流成本.

三、服务保障

(一)市交通运输局会同市财政局根据本措施,研究制定本市

境外航空货运有关补贴措施的申报指南.

(二)市财政局、市审计局等部门应当加强对补贴资金的监管,

发现有提供虚假材料骗取、套取补贴资金的,依法追回已拨付的补

贴资金,按照«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»(国务院令第４２７号)

等相关规定对有关单位、相关责任人员予以处理,情节严重涉嫌构

成犯罪的,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,并按规定将相关信息推送本市

信用平台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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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事项

(一)本措施适用于在本市进行商事登记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

运营境外货运航线的航空运输企业、货机包机企业、境外航空企业

在厦常驻代表机构.

(二)本措施由市交通运输局、市财政局按职责负责解释.

(三)本措施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执行,有效期至２０２３年１２

月３１日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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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０日印发　


